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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特别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海牙公约， 1 5 

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的各项

日内瓦公约， 17

2. 提请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

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及与会的各国政府和组织注

意必须采取措施，以便在全世界的基础上，促进传播

和教导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规

则；

8. 促请外交会议的全体参加者，尽最大努力进

一步议定一些补充规则，以期有助于减轻武装冲突所

引起的痛苦，并尊重和保护这种冲突中的非战斗人员

和非军事目标；

4. 赞赏地注意到外交会议关于保护在武装冲突

地区执行危险的专业任务的新闻记者的决定，和会议

打算在下届会议期间完成它有关本问题的工作；

5. 对瑞士联邦委员会定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

一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

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三届会议，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定千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

二十六日在卢加诺召开关于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或具

有胡乱杀伤效果的武器的第二次政府专家会议表示

感谢；

6. 请秘书长就关千武装冲突中的人权问题的有

关发展，尤其是一九七六年外交会议的讨论经过及结

果，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3501CXXX) . 各国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

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清况和

旨在扩大该公约当事国数目的措施

大会，

认识到维持正常外交关系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和各国间发展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

强调为了保证正常的外交关系，所有国家必须遵

守国际外交法的原则和规则，

关 tlJ到违反外交法规则的事例，特别是违反一九

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18 各项规定的

事例，

还注意到并非所有国家均已成为一九六一年关于

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当事国，

认识到有参照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审议应否研究外交信使身分问题的必要，

1. 重申为了维持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巩固国际

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国际合作，各国必须严格执行一

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各项规定；

2. 对违反国际外交法规则的事例，特别是违反
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事

例，表示遗憾；

3. 吁请至今还不是一九六一年关千外交关系的

维也纳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加入该公约；

4. 清各会员国就确保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

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并就宜否

对外交信使的身分作出规定的间题，向秘书长提出它

7. 决定将标题为“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 们的评论和意见；

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5. 诸秘书长就各会员国的评论和意见向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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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四四一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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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一个

标题为“各国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规定的情况：秘书长的报告“的项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一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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